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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科技大學海外青年技術訓練班學生管理要點 
   

109 年 5 月 20 日行政會議通過初訂 
 
一、為處理建國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海外青年技術訓練班(以下簡稱海青班)

學生入學、退訓、結業、成績考核及其他相關事項，依「僑務委員會海外

青年技術訓練班參加招生學校作業須知」、「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

法」、「建國科技大學學則」、「建國科技大學學生請假規則」及「建國科技

大學學生獎懲辦法」訂定「建國科技大學海外青年技術班學生管理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壹、入學 
二、本校依僑務委員會有關規定，得接受具有規定入學資格之學生。凡經錄取

之新生應於規定日期來校辦理入學手續，逾期不辦理者，取消入學資格。 
三、學生所繳證明文件，如有偽造、假借、塗改等情事，如經查明，即開除資

格。結業後始發覺並查明後，繳銷其畢(結)業證書，並公告取消其資格。 
 
貳、繳費、註冊、選課 
四、學生於每學期開學時，應依海青班註冊通知書規定日期辦理註冊。 
五、學生未能於規定日期來校辦理報到、註冊者，開學前須向國際合作及交流

處提交延期註冊之申請，經核准者，通知教務處，始得展延至註冊截止後

二週內補辦。其未經准假仍未至校辦理註冊者，以未報到辦理。 
六、學生於每學期註冊時，應依照規定繳納各項費用。學生註冊入學後申請退

訓者，其退費標準依照本校學雜費退費規定辦理。 
 
參、修業年限、學分、成績 
七、海青班採學年學分制，二年制各科修業年限以二年為原則，所修學分總數

至少須修滿八十學分。 
八、海青班各科目學分之計算，以授課滿十八小時為一學分。 
九、海青班學生成績分為學業（包括學科、實習、實驗、體育）及操行二種，

採百分記分法核計為原則，以一百分為滿分，六十分為及格，操行評分依

據本校學生操行成績評定辦法。海青班學生在校期間之行為表現，比照

「建國科技大學學生獎懲辦法」給予獎懲。 
十、海青班學生學業成績考查，包含平時成績、期中成績與期末成績。成績評

量標準、方式由任課老師依課程實際需要而實施採行，並公佈於課程內容

。 
十一、海青班學生之學期測驗成績與平時成績合併核計。學期成績積分總和除

學分總和，為學期學業成績。各學期之學業平均成績，為其畢業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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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學業成績與畢業成績按四捨五入計算均保留至小數點後一位計算。 
十二、各項成績經教師評定送交教務處註冊組後，不得更改。但如屬教師之失

誤有遺漏或核算錯誤者，由任課教師將「學生成績更正申請表」暨相關

資料備妥，以書面送交教務處註冊組更改成績，最遲於下一學期開學後

一週內提出。 
十三、學生於期中考試及期末考試期間，因病住院（應檢附住院證明）、罹患嚴

重疾病（應檢附診斷證明）或因不可抗力事故未能參加考試者，至遲須

於請假之日起七天內辦妥請假手續，請假經核准者始准予補考。補考應

於考試結束後二週內辦理。  
十四、學生於考試時有作弊行為者，經查證屬實，除該科目該次考試成績以零

分計算外，並視情節輕重依據學生獎懲辦法予以處分。 
十五、學生考試試卷應妥為保管二年，但依規定提起申訴者，應保存至申訴程

序結束或行政救濟程序終結為止，學生各項成績應妥為登錄並永久保存

。 
 
肆、請假、退訓 
十六、海青班學生因故不能上課，得依照學生請假辦法請假，經核准請假者為

缺課（公假除外），其未曾請假或請假未准而未上課者視為曠課。 
十七、某一科目缺（曠）課時數達全學期該科授課總時數三分之一者，不得參

加該科目期末考試，該科期末成績以零分計，平時與期中成績保留計算

。 
十八、海青班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予退訓。 

（一）逾期未完成註冊程序者。 
（二）違反校規、情節嚴重，經學生事務委員會決議退訓者。 
（三）學生當學期修習的所有學業科目，期中、期末考試全部曠考或學生

學期學業成績有二分之一科目成績為零分者。 
    （四）學生學期學業成績不及格科目之學分數，連續二學期達修習學分總

數三分之二者。 
（五）當學期缺（曠）課累計達 45 小時（堂）者。 
（六）海青班學生一律住宿學校宿舍，若因課業等需要晚歸或外宿者，須

事先完成申請程序，違反住宿規範且累積違規點數達 27 點，應予退

宿者。 
因上列事項遭退訓者，不得要求保留就學資格，於通報僑務委員會

後 10 天內，需自費返回僑居地。 
 
伍、結業、訓練期滿 
十九、學生修業（訓練）期滿，合於下列各項規定者，准予畢（結）業： 

（一）訓練期滿且成績及格者，發給中英文修讀期滿證明（依據僑務委



3 
 

員會規定格式）。 
（二）二年訓練期滿，修得學分達 80 學分者，核發海青班中英文畢業證

書；未達者，核發海青班中英文修業證明書。 
  
陸、受訓資料管理 
二十、海青班學生受訓資料所登記之學生姓名及出生年月日，應以護照或居留

證為凖。入學資格證件所載不符者，應即更正。 
二十一、學生在校肄業之科別，肄業年級與學業成績，以及註冊、退訓、結業

等受訓資料記錄，概以國際合作及交流處各項受訓資料及教務處成績

登記原始表冊為凖，並建檔永久保存。 
二十二、學生申請更改姓名、出生年月日或居留證號者，應檢附有效證件，報

經國際合作及交流處與教務處核准更正。 
 
柒、附則 
二十三、本要點未盡事宜，依相關法令規定辦理，或依本校在校學生相關辦法

辦理之。 
二十四、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